
湖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5 年版）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必须依法委托

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序 号 品 目 编 码 备 注

A货物类

1 服务器 A02010104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5

3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8

4 复印机 A02020100

5 投影仪 A02020200 用于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仪除外

6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00

7 触控一体机 A02020800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8 打印机 A02021000
限于 A3 黑白打印机、A3 彩色打印机、A4 黑白

打印机、A4 彩色打印机

9 LED 显示屏 A02021103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10 液晶显示器 A02021104

11 扫描仪 A02021118

12 碎纸机 A02021301

13 乘用车 A02030500
限于轿车、越野车、小型客车、中型客车、大

型客车

14 电梯 A02051227
限于载人电梯、载货电梯、载人、载货两用电

梯、消防电梯，不包括建设工程内的电梯

15 不间断电源 A02061504

16 空调机 A02061804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17 家具 A05010000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18 用具 A05020000 限于厨卫用具，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19 复印纸 A05040101

20 基础软件 A08060301

21 应用软件 A08060303 限于信息安全软件

C服务类

22 软件开发服务 C1601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3
信息系统集成实

施服务
C1602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4 云计算服务 C1604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5
信息化工程

监理服务
C1605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6
测试评估

认证服务
C1606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7 运行维护服务 C1607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8
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
C160900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29 网络接入服务 C17010200 单项或批量 40 万元以上

30 财产保险服务 C18040102 限于机动车保险服务，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31 物业管理服务 C21040000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32 印刷服务 C23090100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33
车辆维修和

保养服务
C23120301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34
车辆加油、添加

燃料服务
C23120302 单项或批量 10 万元以上

注：以上品目和编码按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

〔2022〕31 号）执行。集中采购目录不适用于高校、科研院所。涉

及科技创新产品（包含设备及服务）纳入集中采购目录。④表中所称

“以上”均包含本数，下同。



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集中采购目录外，采购人单项或批量年度采购金额达到分散采购

限额标准的项目，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实行分散采购。全

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如下：货物、服务类项目省级和武汉市本级为

100 万元、市级为 60万元、县级为 40万元；工程类项目省级和武汉

市本级为 100 万元，市县级为 60万元。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金额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

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由

采购人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单位内控制度自行组织实施。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省级和武汉市本级单项或批量采购金

额达到400万元以上、市县级200万元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

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相关要求

（一）关于集中采购项目实施。各级采购人可以不受行政区域、

预算管理级次的限制，自主委托省内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开展集中采购

活动。鼓励集中采购机构积极承接不同级次、不同地区采购人的代理

业务。

集中采购机构要加强在市场调查、价格测算、产业发展趋势研判、

采购合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建设，积极推进批量集中采购，

充分发挥集中采购的规模优势，不断提升集中采购服务质量和专业水



平。

（二）关于部门集中采购项目的实施。本部门或本系统有特殊要

求，可以统一采购的项目，属于部门集中采购项目。省级主管预算单

位结合自身业务特点，自行确定本部门集中采购项目范围，报省财政

厅备案后组织实施，可自行委托中央国家机关集中采购机构或国家部

委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

（三）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政府采购应采购本国货物、工程

和服务，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应不排斥本国产品参与竞争。政府采

购活动应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乡村产业振兴、创新、绿色发

展等政策目标。采购人应通过采购需求编制、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

审优惠等措施，加大政策落实力度，确保政策执行效果。

（四）关于涉密采购项目的实施。涉密政府采购项目按照财政部

和国家保密局关于涉密政府采购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五）关于政府采购工程管理。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

关的货物、服务，依法采用招标方式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依法不进行招标的，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方式采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实施条例。所有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和

服务，在执行中均应当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五、其他事项

（一）采购人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履行工作职能、提供公共服

务使用的水、电、天然气资源、土地等，以及须在党媒、党报、党刊



等特定媒体发布的广告宣传，不编入年度政府采购预算，不纳入政府

采购管理。

（二）财政管理实行省直接管理的县级人民政府以及武汉市所辖

各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

其实施条例规定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变更采购方式的职权。

（三）《湖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5 年版）》自 2025

年 1月 1 日起实施，以往规定与本目录及标准不一致的，以本目录及

标准为准。


